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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4 期 院會紀錄 

提案人：呂玉玲  楊應雄  丁守中  王廷升  楊瓊瓔 

連署人：吳育仁  陳超明  徐耀昌  紀國棟  詹凱臣  

林岱樺  呂學樟  林明溱  林正二  孔文吉  

陳雪生  廖正井  徐少萍  邱文彥  林鴻池  

林佳龍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二案，請提案人徐委員欣瑩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徐委員欣瑩：（17 時 19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徐欣瑩、羅淑蕾、邱文彥、張曉風、葉宜

津等 27 人臨時提案，有鑑於台電核四廠預計 102 年填裝核燃料棒開始試運轉，民國 103 年底正

式商轉。然而，近來社會各界對台電核四廠之運轉安全問題有諸多疑慮，並一再呼籲核四廠反

應爐位在破碎斷層帶，極易成為海嘯起源區，而台電公司所提出之核四報告，卻宣稱其興建安

全無虞。為確保國人之生命財產安全，爰特建請行政院應儘速於台電核四廠試運轉前，提出台

電核四廠可安全運轉之專案報告及核安應變計畫，並納入公正第三者之專業安全分析，以使國

人不受核污染之威脅。是否有當，敬公決案。 

第二十二案： 

本院委員徐欣瑩、羅淑蕾、邱文彥、張曉風、葉宜津等 27 人，有鑑於台電核四廠預計 102 年填裝

核燃料棒開始試運轉，民國 103 年底正式商轉。然而，近來社會各界對台電核四廠之運轉安全

問題有諸多疑慮，並一再呼籲核四廠反應爐位在破碎斷層帶，極易成為海嘯起源區，而台電公

司所提出之核四報告，卻宣稱其興建安全無虞。為確保國人之生命財產安全，爰特建請行政院

應儘速於台電核四廠試運轉前，提出台電核四廠可安全運轉之專案報告及核安應變計畫，並納

入公正第三者之專業安全分析，以使國人不受核污染之威脅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的核電廠雖然坐落海邊，但每年九月到隔年六月之間盛行東北季風，極易將核電廠

日夜排放含輻射碘、氚等放射性物質之廢棄物，快速吹向人口密集區。 

二、台灣核一及核二廠之間有山腳斷層帶，核三廠緊貼恆春斷層。核四廠反應爐位在破碎斷

層帶，長度達二公里；核四廠外海已發現超過七十座海底活火山，而海底火山群都出現在斷層

帶破裂之處，極易成為海嘯起源區。 

三、日本福島核災後，距核電廠二五○公里的東京測出自來水含高劑量之輻射碘一三一，孕

婦及幼兒不能飲用。台灣重要水庫全部距離四座核電廠二五○公里內，最近的新山水庫甚至只

差九．一公里，一旦核災發生，國人立即陷入無乾淨水可用的困境。 

提案人：徐欣瑩  羅淑蕾  邱文彥  張曉風  葉宜津 

連署人：黃偉哲  簡東明  劉櫂豪  鄭汝芬  孔文吉  

鄭天財  廖國棟  李桐豪  蔡正元  賴士葆  

林正二  林明溱  曾巨威  盧秀燕  江啟臣  

陳節如  高金素梅 張慶忠  姚文智  孫大千  


